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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浙江澳特多健身器材制造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联系人：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shengfa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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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债权名称

浙江澳特多健身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所在地

金华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5年6月21日）

69,999,354.85

利息(截止至2015年6月21日)

3,217,437.22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产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9日

（2016）浙0205民初360号
杨远良：本院受理原告李永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
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355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赵剑锋诉被告林波、应霓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庄商初字第322号

江涛：本院受理原告李绍明诉被告江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北庄商初字第3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546号

杨知连：本院受理叶之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事项提示
书、民事诉讼须知、离婚案件当事人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9时在本院慈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28号

岑旭、岑建国、高基成：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72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42号

鄢全龙：本院原告夏靖与被告鄢全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
字第32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42号

鄢全龙：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鄢全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42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60号

李三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
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海雄、李蓓军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6年5月31日8时40分在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093号

蔡坚月、王正福：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王海雄、李蓓军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
5月31日9时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098号

王佳伟、林华峰、吴淑惠、宁波润福建设有限公司、夏
孤帆：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
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
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

海雄、李蓓军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5月31日9
时40分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095号

方仕民、方国梅、陈吉士、欧乾芬：本院受理原告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海雄、李蓓军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6年5月31日9时20分在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00号

汪汉表、王金凤、宁波绿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
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
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海雄、李蓓军组
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5月31日10时在第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执异重字第1号

宁波圣慧电子有限公司、余姚市圣莱特电器有限公
司、鲁国炎、徐为民、刘海平、邵礼奎、张兰芳、刘燕、李峰、
张幼红、夏亚芳、夏银仙、沈利明、宁波双林担保有限公
司、桑维勇、舒军、姚泉江、余姚市装潢有限责任公司、周
荷玉、陈林根、陈彩娟、董志平、吕申祥、宁波甬泉担保有
限公司、沈华苗、苏丁潮、慈溪吉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谭
金樱、唐毛侬、诸国樑、黄寅岳、孙权祝、潘红君、房群幼：
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华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执行
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甬东执异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656号

洪国锋、金灿：本院受理原告金坚能诉你们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转换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须知、人
民法院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0
日上午8：45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如遇节假日顺
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549号

浙江艾威博尔工具有限公司、徐卫锋、许洁：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源支行诉被告浙江艾威
博尔工具有限公司、徐卫锋、许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 时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589号

宁波市塔斯钻石珠宝有限公司、宁波皇廷贸易有限
公司、许冰、吴建国：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被告宁波市塔斯钻石珠宝有限公司、宁波
皇廷贸易有限公司、许冰、吴建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299号

王冬芬：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海曙区绿化养护中心
诉被告王冬芬、宁波海曙童梦园妇婴用品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外网告
知书、人民法院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
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381号

沈福才：本院受理原告应贤龙与被告沈福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89号
杨戴军：本院受理原告王挺与被告杨戴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764号

天津惠尔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宁
波伊司达洁具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565号

浙江亿海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孙剑波：本院已受理原
告宁波市鄞州富之华食品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浙江亿海互
联科技有限公司、孙剑波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56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129号

陈仲武：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艺迪发建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仲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商初字第212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426号

浙江鸣唐气动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鄞州达杰粉末冶金厂与被告浙江鸣唐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2016年5月31日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57号

叶杰：本院受理原告朱浩杰与你、钱美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被告钱美兰与你
承担叶明华遗产范围内归还本金3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
45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36号

杜利民、杜亚飞：本院受理原告陈洪良与杜利民、杜
亚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3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镇商初字第1601号

徐芳芳、沈益：本院对原告卢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镇商
初字第16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第1912号

石小忠：本院对原告余姚市宏达铜业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余商初字第1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928号

孙曙辉、袁微：原告黄立军诉被告孙曙辉、袁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
初92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9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
第2114-1号

施委委：本院受
理的原告胡科狄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甬余商初
字第211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
第2009-2号

杨婉珍、孙达、应聃、余姚市金兴喷雾器有限公司：本
院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支行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余商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41号

绍兴市越州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孔德
明、绍兴市绿兴农产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越中支行、绍兴市越州家禽育种有限公
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6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25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39号

浙江越光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张宝国与
被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浙江越光工艺
品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月17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25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834号

何邦会：本院受理原告郭伟柱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丰惠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474号

章晓铭：本院受理原告厉玲玲诉你与林强清及第三
人林政凯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682号

王蓉、吴克思：本院受理浙江兴信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682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765号

邱绍专、洪德豹：本院受理浙江兴信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765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763号

黄祥镇、王爱弟、黄祥赐、黄文高：本院受理浙江兴信
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
第76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
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836-843号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风速实业有限公司、朱爱
武、陈速、陈云烽：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城
支行诉你们（单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单位）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单位）公告送达（2015）温鹿
西商初字第83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76号

温州市华帝亨印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渊帆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5日9
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30号

吴希兴：本院受理原告吴坚与周晓艳、徐誉珉及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5日14：30在本
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54号

朱鑫君：本院受理原告张显伟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6日9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48号

蔡怀怀：本院受理原告陈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4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813号
李义：本院受理原告赵锦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813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31号

蔡其亨、徐小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瓯海恒隆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敷琨、朱海华、蔡其亨、徐
少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
并定于2016年5月27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335号

普正控股有限公司、温州市海滨秀龙鞋材有限公司、
浙江泰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浙江特斯亚鞋业有限公
司、浙江惠麦科技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电
商产业园有限公司、季克旺、王小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普正控股有限公
司、温州市海滨秀龙鞋材有限公司、浙江泰来富利康鞋业
有限公司、浙江特斯亚鞋业有限公司、浙江惠麦科技有限
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季
克旺、王小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33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破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张立于的申请，于2016年2月24 日
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温州市科信五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刘旭海担任温州市科信五金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市科
信五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向管理人（联系人：刘旭海、薛舒，联系号码：
0577-88598272、13819737505，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
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综合服务区A3幢9楼
912室）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温州市科信五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科信五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4月15
日上午9时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
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149号

温州佳能装璜印业有限公司、杨礼茂、杨智勋、陈吴
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与被告温州佳能装璜印业有限公司、杨礼茂、杨智勋、陈
吴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149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0号

潘洁勇、戴盛：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潘洁勇、戴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28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02号

潘洁勇、金秀花：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潘洁勇、金秀花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
2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537号

徐大猛：本院对原告林银林与被告徐大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永
商初字第5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
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338号

陈修河、钟攀：本院受理原告陈芝群诉被告陈修河、
钟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7日9时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180号

王金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1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